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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報告概述第二屆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下稱 “委
員會 ”)在其任期內所進行的工作。  
 
 
委員會成員的委任  
 
職權範圍  
 
2.  委員會是立法會轄下的常設委員會，其職權範圍載於《議事

規則》第 73(1)條。  
 
成員  
 
3.  立法會主席按照內務委員會的建議及根據《議事規則》第73(2)
條，委任朱幼麟議員為委員會的主席、單仲偕議員為副主席，以及 5位
議員為委員，委任由 2000年 10月 20日起生效。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委員會的工作  
 
舉行的會議及主要的工作範圍  
 
4.  委員會在其任期內共舉行 9次會議，商議以下事項：  
 

(a) 供議員申報金錢利益的登記制度；  
 
(b) 對《議事規則》第 84(1)條中 “某部分市民 ”此一用語的詮

釋；  
 
(c) 《議事規則》第 84條的行文修訂；  
 
(d) 把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上載於立法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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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備存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中英文本；及  
 
(f) 就議員若干不符合身份的行為接獲的投訴。  
 
 

商議工作的詳情  
 
 
(a) 供議員申報金錢利益的登記制度  
 
5.  委員會曾商議，根據現今的標準，《議事規則》第 83條載列
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的範圍是否足夠。委員會信納有關範圍已經足

夠。委員會亦曾研究《議員個人利益登記表格》(下稱 “《登記表格》”)，
以及已發給議員的 “就關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以其議員身份
所作行為的道德標準事宜訂定的勸喻性質的指引 ”兩者的內容。就《登
記表格》而言，委員會認為無需作出任何修訂，而有關該指引，委員

會對其行文作出一些修訂，指引的修訂本已於 2001年 2月 7日發給議員。 
 
6.  委員會曾研究將須予登記一次過收受的實惠的最低價值訂於

1萬元的水平是否仍然恰當。委員會曾考慮多項因素，包括訂定最低價
值的方法、部分海外立法機關訂立的規定，以及議員收受價值接近1萬元
的實惠的次數等。委員會認為，議員可能希望盡更大的努力作出這類

申報，並建議應把有關金額下調至 2,000元。委員會於 2001年 3月 2日的
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其建議，但未能在會議上確定議員的主流意

見。因此，委員會決定以傳閱文件的方式，徵詢所有議員的意見。根

據委員會收到的意見，大部分議員認為應把須予登記一次過收受的實

惠的最低價值維持於 1萬元的水平。委員會因此決定不更改有關金額，
並於 2001年 6月 6日將此項決定通知議員。  
 
 
(b) 對《議事規則》第 84(1)條中 “某部分市民 ”此一用語的詮釋  
 
8.  《議事規則》第 84(1)條訂明，“議員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或
小組委員會會議上，不得就其有直接金錢利益的任何議題表決，除非

議員的利益屬香港全體或某部分市民同樣享有，又或議員所表決的事

宜是政府政策。在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會議上，如有議員就表決的議

題有直接金錢利益，有關議員須在該議題進行表決時退席 ”。  
 
9.  委員會研究第 84(1)條，以探討 “某部分市民 ”此一用語，是否
有可能被詮釋為一位議員只須找到一名與他有同樣直接金錢利益的市

民，便可就他有直接金錢利益的議案表決。同時，委員會亦一併研究議

員在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出的問題，即兼任區議會議員 (下稱 “區議員 ”)
的立法會議員可否就關乎區議員酬金的議題作出表決。  
 
10.  委員會曾考慮多項基本原則，例如現行的登記及披露資料制

度是一個信用制度，並且有需要維護由有關組別選出的議員可就關乎

其組別的事宜進行表決的權利，以符合代議的原則。委員會亦曾商議

一些實際問題，例如將 “某部分市民 ”等同於某人數下限，或簡單地以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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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行業、職業、社會階層或組別 ”分類均普遍存在困難，而且並非切
實可行。此外，無論有多少人同時享有一項直接金錢利益，都可以找

到至少一些並不享有該項利益的香港居民。基於以上種種原因，委員

會的結論是，要清晰明確界定 “某部分市民 ”此一用語的涵義，在技術
上並不可能。個別議員應根據本身的具體情況，決定其金錢利益是否

屬 “某部分香港市民 ”同樣享有。委員會認為，有關的結論可供兼任區
議員的立法會議員參考，以決定他們應否就關乎區議員酬金的議題作

出表決。遵照委員會的指示，上文有關 “某部分市民 ”此一用語的詮釋，
已於 2001年 6月 6日發給所有議員參閱。  
 
 
(c) 《議事規則》第 84條的行文修訂  
 
11.  委員會亦曾檢討《議事規則》第 84條的內容，該條文旨在處
理兩件事，分別是議員在涉及直接金錢利益的議題上應作出表決抑或

退席，以及披露個人金錢利益的事宜。  
 
12.  經考慮後，委員會同意《議事規則》的條文已經足夠，但為

使條文更清晰及消除不明確之處，應就該兩件事各自擬訂獨立的規

則。因此，委員會就《議事規則》擬定新的第 83A條，修訂第 84條及對
第 85條作出相應修訂。此項建議由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以決議案的形
式在立法會上動議，並於 2002年 7月 3日獲立法會批准。  
 
 
(d) 把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上載於立法會網站  
 
13.  一名市民曾提出建議，為增加立法機關的透明度，登記冊應

上載於立法會網站，供公眾查閱。委員會接納此項建議。因此，自2001年
1月 2日起，登記冊已上載於立法會網站。  
 
 
(e) 備存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中英文本  
 
14.  委員會亦接納一名市民的建議，同意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應

同時備有中文本及英文本。此項安排已於 2002年 10月起實施。  
 
 
(f) 就議員若干不符合身份的行為接獲的投訴  
 
15.  委員會曾接獲投訴，指部分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以外的時間，

沒有作出身為立法會議員應有的適當行為。基於該項投訴，委員會曾

於 2003年 7月 15日舉行會議，考慮應否就有關的投訴展開調查，但委員
會最後決定不進行任何調查，因為此舉已超越其職權範圍。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3 
2004年 6月 21日



附錄  
 
 

第二屆立法會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委員名單  
 
 

朱幼麟議員 ,  JP(主席 ) 
單仲偕議員 (副主席 ) 
何秀蘭議員  
吳亮星議員 ,  JP 
陳智思議員 ,  JP 
梁劉柔芬議員 ,  SBS, JP 
楊耀忠議員 ,  BBS  


